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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花 蓮 縣 政 府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九 十 年 度 縣 府 公 報 勞 務 採 購 案 ，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； 未 保

存 未 得 標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； 且 未 依 簽 奉 核 定 之 合 約 書 簽 訂 合 約 ， 對 保 人 員 未

覈 實 對 保 ， 又 招 標 公 告 與 合 約 內 容 不 符 ，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不 彰 ； 另 擅 自 以 提

撥 價 款 五 ％ 補 貼 承 商 稅 捐 ； 購 買 消 耗 性 用 品 不 符 合 約 規 定 用 途 ， 且 核 銷 非

承 商 開 立 之 發 票 價 款 ； 所 購 資 訊 設 備 未 訂 定 規 格 ， 且 本 採 購 案 之 公 報 及 資

訊 設 備 均 未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及 製 作 驗 收 紀 錄 ； 而 所 購 部 分 資 訊 設 備 流 向 不 明

， 財 產 設 備 亦 未 辦 理 登 記 ， 財 產 經 管 有 欠 周 妥 ， 均 有 違 失 。 爰 依 法 提 案 糾

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據 審 計 部 函 報 ：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九 十 年 度 縣 府 公 報 勞 務 採 購 ， 有 違 反 預 算 法 、 政 府

採 購 法 規 定 ； 未 確 實 履 約 ； 未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，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不 彰 等 違 失 乙 案 。 本 院 經 綜

整 相 關 資 料 後 ， 茲 就 該 府 辦 理 本 案 之 行 政 違 失 部 分 ， 說 明 如 次 ：  

一 、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， 洵 有 未 洽 。  

按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訂 定 前 條 投 標 廠 商 之 資 格 ， 不 得 不

當 限 制 競 爭 ， 並 以 確 認 廠 商 具 備 履 行 契 約 所 必 須 之 能 力 者 為 限 。 」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與 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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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 或 巨 額 採 購 認 定 標 準 第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辦 理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… … 得 視 採 購 案 件 之

特 性 及 實 際 需 要 ， 就 下 列 事 項 擇 定 投 標 廠 商 之 特 定 資 格 … … ： 一 、 具 有 相 當 經 驗 或 實

績 者 。 … … 三 、 具 有 相 當 財 力 者 。 … … 四 、 具 有 相 當 設 備 者 。 … … 」 另 行 政 院 公 共 工

程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工 程 會 ） 亦 有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： 「 … … 二 、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… …

（ 二 ） 非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卻 規 定 特 定 資 格 。 」 之 函 示 。  

查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本 公 報 勞 務 採 購 案 ， 預 算 金 額 僅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一 百 餘 萬 元 ，

非 屬 特 殊 及 巨 額 採 購 ， 然 該 府 卻 於 本 採 購 投 標 須 知 規 定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， 包 括 相 當 實 績 、

相 當 財 力 及 設 備 。 經 本 院 詢 據 工 程 會 亦 稱 略 以 ： 「 該 府 辦 理 本 採 購 案 於 招 標 公 告 訂 定

特 定 資 格 部 分 ， 與 前 揭 規 定 不 符 。 」 顯 見 該 府 辦 理 非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， 卻 訂 定 特 殊 或

巨 額 採 購 之 投 標 廠 商 資 格 ， 顯 已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，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洵 有

未 洽 。  

二 、 未 保 存 未 得 標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， 殊 有 不 當 。  

按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辦 理 採 購 之 文 件 ， … … 應 另 備 具 一 份 ，

保 存 於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之 場 所 。 」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之 二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第 一 百

零 七 條 所 稱 採 購 之 文 件 ， 指 採 購 案 件 自 機 關 開 始 計 劃 至 廠 商 完 成 契 約 責 任 期 間 所 產 生

之 各 類 文 字 或 非 文 字 紀 錄 資 料 及 其 附 件 。 」 另 採 購 文 件 保 存 作 業 準 則 （ 於 九 十 一 年 十

二 月 四 日 廢 止 ）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八 款 規 定 ： 「 未 得 標 廠 商 之 文 件 ， 自 決 標 予 得 標 廠 商

之 日 起 保 存 三 年 。 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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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 該 府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稱 ： 「 本 案 未 得 標 廠 商 之 文 件 ， 開 完 標 後 並 未 歸 還 於 投 標 廠

商 ， 而 係 年 度 結 束 後 由 本 府 集 中 銷 毀 之 ， 並 無 任 何 規 定 ， 亦 未 奉 准 ， 也 無 製 作 銷 毀 清

冊 。 審 計 單 位 調 閱 時 本 府 無 法 提 供 之 原 因 ， 係 因 業 已 銷 毀 而 非 歸 還 廠 商 。 」 惟 查 ， 採

購 文 件 保 存 作 業 準 則 雖 因 檔 案 法 之 施 行 而 廢 止 ， 然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及 其 施

行 細 則 第 一 百 十 二 條 之 二 亦 均 有 相 關 應 行 保 存 之 規 定 ， 且 該 府 將 未 得 標 之 廠 商 文 件 予

以 銷 毀 ， 既 未 依 任 何 規 定 ， 亦 未 簽 奉 核 准 ， 更 無 製 作 銷 毀 清 冊 。 該 府 顯 違 反 政 府 採 購

法 相 關 規 定 ， 殊 有 不 當 。  

三 、 未 依 簽 奉 核 定 之 合 約 書 簽 訂 合 約 ， 對 保 人 員 未 覈 實 對 保 ， 簽 約 作 業 核 有 疏 失 ； 招 標 公

告 與 合 約 內 容 不 符 ，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不 彰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 

按 工 程 會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發 布 之 「 押 標 金 保 證 金 暨 其 他 擔 保 作 業 辦 法 」 第 三

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： 「 … … 得 標 廠 商 應 繳 納 之 履 約 保 證 金 或 保 固 保 證 金 ， 得 以 符 合 招

標 文 件 所 定 資 格 條 件 之 其 他 廠 商 之 連 帶 保 證 代 之 。 但 以 該 廠 商 未 參 與 投 標 且 無 本 法 第

一 百 零 三 條 第 一 項 不 得 參 加 投 標 之 情 形 者 為 限 。 」 另 該 會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發 布

之 政 府 採 購 公 告 及 公 報 發 行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… … 招 標 公 告 ， 應 登 載 下 列 事 項 ： … …

三 、 招 標 標 的 之 名 稱 及 數 量 摘 要 。 有 保 留 未 來 增 購 之 權 利 者 ， 其 聲 明 。 」  

查 本 採 購 案 原 簽 奉 核 定 之 合 約 書 （ 稿 ） 規 定 ， 得 標 廠 商 應 提 供 履 約 保 證 金 及 履 約

保 證 人 ， 惟 實 際 所 簽 訂 合 約 書 卻 僅 為 應 覓 妥 具 備 相 同 條 件 之 同 業 廠 商 作 為 履 約 保 證

人 。 該 府 不 僅 與 得 標 廠 商 簽 訂 與 原 簽 奉 核 定 不 同 內 容 之 合 約 ， 且 未 簽 奉 核 可 即 擅 自 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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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。 復 查 本 採 購 案 履 約 保 證 廠 商 為 鴻 記 彩 色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， 而 該 公 司 同 為 本 案 之 投 標

廠 商 ， 且 投 標 資 格 經 該 府 審 查 為 資 格 不 符 ， 得 標 廠 商 遠 景 公 司 顯 未 依 規 定 覓 妥 具 備 相

同 條 件 之 同 業 廠 商 作 為 履 約 保 證 人 ， 顯 示 該 府 對 保 人 員 未 覈 實 對 保 ， 簽 約 作 業 輕 率 為

之 。  
次 查 該 府 於 本 採 購 案 之 招 標 公 告 「 未 來 增 購 權 利 」 欄 填 列 為 「 無 」 ， 卻 於 決 標 後

所 簽 合 約 規 定 廠 商 有 該 項 權 利 ， 核 與 政 府 採 購 公 告 及 公 報 發 行 辦 法 之 規 定 不 符 ， 而 該

府 法 制 室 稱 本 採 購 招 標 作 業 與 草 擬 招 標 文 件 分 別 由 不 同 單 位 辦 理 ， 致 未 察 明 不 相 符 合

之 處 ， 且 次 年 度 公 報 發 行 業 務 承 辦 單 位 遲 未 決 定 ， 以 致 延 宕 採 購 案 之 正 常 作 業 時 程 ，

顯 見 該 府 欠 缺 橫 向 聯 繫 、 溝 通 及 協 調 、 統 合 之 機 制 ， 各 行 其 政 。  

綜 上 ， 該 府 辦 理 本 採 購 案 ， 未 依 簽 奉 核 定 之 合 約 書 簽 訂 合 約 ， 對 保 人 員 未 覈 實 對

保 ， 簽 約 作 業 核 有 疏 失 ； 招 標 公 告 與 合 約 內 容 不 符 ，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不 彰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 

四 、 擅 自 以 提 撥 價 款 五 ％ 補 貼 承 商 稅 捐 ， 實 有 未 洽 ； 購 買 消 耗 性 用 品 不 符 合 約 規 定 用 途 ，

且 核 銷 非 承 商 開 立 之 發 票 價 款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 

據 花 蓮 縣 審 計 室 查 核 發 現 ， 花 蓮 縣 政 府 於 承 商 每 月 所 應 提 撥 之 二 四 ％ 合 約 價 款

中 ， 另 以 上 開 價 款 五 ％ 補 貼 廠 商 稅 捐 ； 且 本 案 承 商 遠 景 公 司 檢 送 該 府 之 發 票 中 ， 九 十

一 年 三 、 四 月 份 係 購 買 影 印 紙 、 資 料 夾 、 及 噴 墨 式 墨 水 匣 等 消 耗 性 用 品 ， 非 屬 資 訊 設

備 ， 而 上 開 發 票 開 立 廠 商 為 古 典 書 局 ， 非 本 合 約 之 承 商 ， 該 府 卻 據 以 核 銷 承 商 應 提 撥

之 價 款 。 經 本 院 詢 據 該 府 均 已 坦 承 疏 失 ， 而 另 補 貼 廠 商 稅 捐 部 分 ， 係 於 擬 定 契 約 時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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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 漏 ， 其 後 已 向 廠 商 追 償 ， 並 依 原 契 約 規 定 ， 由 廠 商 購 置 有 關 資 訊 設 備 耗 材 後 送 交 該

府 驗 點 收 在 案 。  

查 該 府 以 非 本 案 承 商 （ 古 典 書 局 ） 所 開 立 之 發 票 作 為 核 銷 本 採 購 案 承 商 （ 遠 景 公

司 ） 應 提 撥 價 款 之 金 額 ， 顯 與 合 約 規 定 未 符 ， 且 所 購 買 消 耗 性 用 品 ， 非 屬 資 訊 設 備 ，

亦 不 符 合 約 規 定 ， 另 該 府 辦 理 本 採 購 案 ， 擅 自 以 提 撥 價 款 五 ％ 補 貼 承 商 稅 捐 ， 均 有 未

洽 。  

五 、 本 採 購 案 所 購 資 訊 設 備 未 訂 定 規 格 ， 且 本 採 購 案 之 公 報 及 資 訊 設 備 均 未 辦 理 驗 收 作 業

及 製 作 驗 收 紀 錄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按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辦 理 公 告 金 額 以 上 之 採 購 ， 應

依 功 能 或 效 益 訂 定 招 標 文 件 。 」 同 法 第 七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前 段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辦 理 驗 收 時

應 製 作 紀 錄 ， 由 參 加 人 員 會 同 簽 認 。 」  

經 本 院 詢 據 工 程 會 表 示 ： 「 本 採 購 案 招 標 文 件 有 關 資 訊 設 備 部 分 ， 未 依 政 府 採 購

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八 十 七 條 規 定 為 『 主 要 部 分 』 ， 雖 依 本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得 分 包 予 其 他 廠 商 ，

惟 資 訊 設 備 之 購 置 ， 於 招 標 文 件 未 見 其 規 格 、 數 量 、 功 能 或 效 益 ， 違 反 本 法 第 二 十 六

條 第 一 項 規 定 ， 其 依 本 法 第 七 十 二 條 規 定 辦 理 驗 收 亦 將 缺 乏 準 據 。 」 顯 見 本 採 購 案 之

相 關 招 標 文 件 ， 未 能 訂 定 購 置 資 訊 設 備 之 規 格 ， 逕 自 指 定 設 備 要 求 廠 商 交 付 ， 該 府 法

制 課 課 長 於 點 收 後 未 簽 報 核 准 即 自 行 決 定 各 單 位 之 配 置 使 用 ， 且 所 交 付 之 資 訊 設 備 及

公 報 採 購 部 分 亦 未 辦 理 驗 收 及 製 作 驗 收 紀 錄 ， 在 在 與 政 府 採 購 法 之 規 定 有 違 。 而 該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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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 稱 ： 「 請 款 時 之 點 驗 作 業 ， 如 能 達 到 與 製 作 驗 收 紀 錄 相 同 之 目 的 ， 似 無 需 另 行 製 作

書 面 資 料 」 顯 係 卸 責 之 辭 ， 尚 不 足 憑 採 ， 該 府 企 圖 規 避 「 應 製 作 紀 錄 」 之 法 律 明 文 規

定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六 、 本 案 所 購 部 分 資 訊 設 備 流 向 不 明 ， 財 產 設 備 亦 未 辦 理 登 記 ， 財 產 經 管 有 欠 周 妥 ， 核 有

不 當 。  

按 事 務 管 理 規 則 第 八 十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各 機 關 之 財 產 ， 應 依 財 產 之 類 別 及 其 會 計 科

目 統 馭 關 係 ， 由 財 產 管 理 單 位 ， 予 以 分 類 、 編 號 。 」 同 規 則 第 八 十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各 機

關 為 辦 理 財 產 登 記 ， 應 備 置 左 列 登 記 憑 證 … … 一 、 財 產 增 加 單 ： 依 財 產 增 置 之 方 式 ，

由 經 辦 單 位 按 驗 收 日 期 填 造 。 」 及 同 規 則 第 一 百 零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財 產 取 得 後 應 由 管 理

單 位 妥 慎 保 管 ， 並 按 照 分 類 編 號 ， 黏 訂 標 籤 。 」  

查 花 蓮 縣 審 計 室 派 員 盤 點 抽 查 本 採 購 案 所 購 置 之 資 訊 設 備 時 ， 發 現 一 部 電 腦 不 在

府 內 ， 嗣 後 該 府 始 稱 係 送 交 廠 商 檢 修 ， 然 亦 無 送 修 單 可 稽 ； 另 該 批 資 訊 設 備 ， 未 辦 理

財 產 登 記 ， 亦 無 財 產 分 類 編 號 及 黏 貼 標 籤 ， 該 府 嗣 後 雖 已 補 正 程 序 辦 妥 登 記 ， 然 該 府

未 依 事 務 管 理 規 則 規 定 ， 辦 理 財 產 登 記 ， 且 部 分 流 向 不 明 ， 管 理 有 欠 周 妥 ， 核 有 不 當 。 



 七  

綜 上 所 述 ， 花 蓮 縣 政 府 辦 理 九 十 年 度 縣 府 公 報 勞 務 採 購 案 ，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； 未

保 存 未 得 標 廠 商 投 標 文 件 ； 且 未 依 簽 奉 核 定 之 合 約 書 簽 訂 合 約 ， 對 保 人 員 未 覈 實 對 保 ，

又 招 標 公 告 與 合 約 內 容 不 符 ，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不 彰 ； 另 擅 自 以 提 撥 價 款 五 ％ 補 貼 承 商 稅 捐

； 購 買 消 耗 性 用 品 不 符 合 約 規 定 用 途 ， 且 核 銷 非 承 商 開 立 之 發 票 價 款 ； 所 購 資 訊 設 備 未

訂 定 規 格 ， 且 本 採 購 案 之 公 報 及 資 訊 設 備 均 未 辦 理 驗 收 作 業 及 製 作 驗 收 紀 錄 ； 而 所 購 部

分 資 訊 設 備 流 向 不 明 ， 財 產 設 備 亦 未 辦 理 登 記 ， 財 產 經 管 有 欠 周 妥 ， 均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

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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